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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单位
	
	联系人
	

	地  址
	
	手  机
	

	生产单位
	
	电  话
	

	检测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检验检测报告/样品处理
	□自取     □邮寄（邮费自理）
	型号规格/版本号
	

	报告/样品邮寄地址、联系人及电话
	
	邮   箱
	

	检验检测类别
	发证  □委托  □其他：
	邮编/传真
	

	服务内容、方式和要求
	本中心根据委托单位要求，按照以下检验检测依据、判断依据/检验检测项目，对委托单位提供的检测样品开展检测服务，提供检验检测报告或相关证书。

	检验检测依据
	

	判定依据/
检验检测项目
	□国家标准：
行业/地方标准：
□企业标准（加盖企业公章）：
□其他（加盖企业公章）：
□同检验检测依据

	检验检测地点
	□本中心   □现场（地点：                        ）

	分包
	若涉及分包项目，委托单位是否知晓并同意：□ 是   □ 否

	提供的资料
	（一）[  ] 委托单位和生产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  ] 产品检验检测相关技术材料（纸版和电子版各一份）、相关软/硬件；
（三）[  ] 采用密码技术的安全专用产品必须提交国家密码管理部门的审批文件；
（四）[  ] 国外产品在国内最高级别的授权代理书；
（五）[  ] 送检介绍信及取报告介绍信；
（六）[  ] 增值税发票开票信息（详见增值税发票客户备案表）。

	备注
	国家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公安部信息安全产品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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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定条款

	1.本检验检测委托合同一式二份，经双方单位盖章生效后各持一份，自合同签订日起生效，检验检测完毕，委托单位领取检验检测报告或证书之日即本合同终止；若检验检测遇特殊情况，合同有效期延长为一年。
2.委托单位对所提供的一切资料、信息和产品的真实性负责，提供必要的合作，并按以上检验检测项目缴纳费用。
3.本检验检测委托合同若涉及专利，本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4.委托单位解决城市间交通费（检测地点为现场）。
5. 委托单位如遇中途变更或违约，将酌情收取服务费，若检验检测测试开始，实际损耗物资费用，由委托单位支付。
6.检验检测如遇特殊情况，本中心应尽快通知委托单位，双方协商解决。
7.若对检验检测报告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中心提出申诉，逾期不予受理。
8.因样品存放空间有限，请委托单位接到样品管理员通知后七日内领取或委托邮寄样品。若满一个月未领取样品，本中心将按委托单位自动放弃处理。
9.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双方可以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采用以下第 一 种方式解决。
   （一）双方同意由 上海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向人民法院起诉，约定__________人民法院管辖。
      ①被告住所地  ②合同履行地  ③合同签订地  ④原告住所地  ⑤标的物所在地
10.委托单位的保密要求：
样品   技术资料   检验检测数据结果   
提供的检验检测方法  委托单位的名称。
11.本项目检验检测费共计      元（含税，税率6%），在本合同签订生效后7日内支付。
12.签订地点： 上海 省（市）  徐汇  区(县)
13.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单位（甲方）授权代表签字：


合同专用章
或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本中心（乙方）授权代表签字：


合同专用章
或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本中心信息
	电话
	(021)64745197、64335838、64336810
	帐户信息
	帐户名称：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家汇支行 
银行帐号：121907530810108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首次开具或者开票信息有变动，需提供增值税发票客户备案表）

	
	地址
	上海市岳阳路76号
	
	

	
	传真
	(021)64335838
	
	

	
	邮编
	200031
	
	

	
	网 址
	www.mctc.org.cn
	
	

	
	E_mail
	mail@mct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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